建筑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职责
1、在学院领导下，全面负责本教研室日常管理工作。
2、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教研室发展规划；制定和落实教研室年度工作计划；制定和完成教研室任期目标；制定并督促教研室成员履行岗位职责；做好工作总结。 

3、负责教研室资产的管理、使用、建设和维护；负责教研室人员的管理，负责提出人员聘用、考核及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和岗位聘任意见；负责提出教研室成员津贴、奖金和相应酬劳的分配意见。
　　4、负责本教研室教学任务的安排和实施。审核开课教师名单，组织试讲工作；检查教师的备课、讲课、辅导、实验、教学进度和教学效果；审批考试题、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；抽查考卷，掌握评分情况；根据教学需要及学校下达的任务，组织有关教材、教学大纲、教学参考资料等编写工作。
5、负责组织本教研室教师开展教学观摩、教学经验交流、专题研讨、教学改革等教学研究活动；负责组织和指导教师开展学术交流活动，不断提高教研室的教学、科研水平。
6、负责组织本教研室进行科学研究，包括课题申报、论文论著撰写和发表、成果鉴定等，逐步形成稳定的科研方向。
7、负责组织和安排本教研室进行社会服务工作。
8、负责本教研室师资队伍建设。负责教研室教师梯队的合理规划和配置；负责教研室师资培训工作的安排和考核；指定专人负责青年教师的指导和培养工作；对教研室全体成员进行经常性的职业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。
9、围绕学院的发展规划和目标，组织完成学院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10、教研室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，主任不在时由副主任代替其履行职责。
11、教研室主任承担较多的事务性工作，每年可减免25％的教学工作量，副主任可减免15％的教学工作量。具体比例由各学院院长对教研室工作考核后决定。
